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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2           证券简称：龙溪股份          编号：2023-025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进展情况 

暨相关方拟签订收储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昌龙公司”）拟与华

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收储中心”）、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华安县政府”）签订《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建设用地

收储协议》（以下简称“土地收储协议”），拟与漳州华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开运营”）签订《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动产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不动产转让协议”），以非公开方式出让位于华安经济开发区 2

宗土地面积 127,965.1 平方米（约 191.95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宗地

面积 142,704.9平方米（约 214.06亩）/房屋面积 81,666.0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权和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本次土地收储价款为 1,074.90684万元，不动产转让价

款为 14,634.4313万元。 

 本次交易已提交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及八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并按

相关规定已报请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复同意；本次交易涉及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内，且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协议待交易各方签署后生效。 

 

 

2023 年 8月 18 日，公司八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与华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收储意向书、与漳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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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不动产转让意向书，以非公开方式出让金昌龙公司持有

的土地、房屋构筑物等不动产，转让的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宗地使用权价格以

后续第三方评估结果为准，土地收储价格拟按 5.6 万元/亩执行。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龙溪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土地收储及不

动产转让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经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并与华安县政府、华安县土地收储中心及

漳州华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充分协商，金昌龙公司拟与相关方签订土地收储协议、

不动产转让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综合考虑漳州市“9+5”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华安县经济开发区产业

规划调整、公司业务布局优化整合及闲置土地资产盘活等因素，金昌龙公司拟与

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政府、华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土地收储协议、拟与漳州

华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不动产转让协议，以非公开方式出让位于华安经济开

发区 2 宗土地面积 127,965.1 平方米（约 191.95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宗地面积 142,704.9 平方米（约 214.06亩）/房屋面积 81,666.01 平方米的土

地使用权和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本次土地收储价款为 1,074.90684万元，不动产

转让价款为 14,634.4313万元。 

（二）2023 年 10 月 2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签订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福建金昌龙

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政府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收储协议，与漳州华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不动产转让协议，以

非公开方式出让金昌龙公司持有的土地、房屋构筑物等不动产。其中土地收储价

款 1,074.90684 万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宗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14,634.4313

万元。 

（三）本次交易事项按相关规定已报请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复同意；本次交

易涉及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资产转让方及收储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所以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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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事项。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协议待交易各方签署后生效。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土地收储方 

1、名称：华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62977536503XM  

3、有效期：2019 年 1月 17日至 2024 年 1月 17日 

4、地址：华安县华丰镇平湖西路 8号 

5、负责人：阙春海 

6、开办资金：5万元人民币 

7、宗旨及业务范围：负责政府土地收购储备业务活动。 

8、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本公司及金昌龙公司与收储方不存在其它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二）不动产受让方 

1、名称：漳州华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9MACP4WEH9B  

3、成立时间：2023年 7月 20日 

4、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丰山镇南北大道 27号 

5、法定代表人：林凯阳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市政设施

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销售;

办公设备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华安县财政局 

9、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本公司及金昌龙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其它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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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不动产出让方 

1、名称：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信用代码：91350629579276056R 

3、法定代表人：郑长虹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住所：华安经济开发区九龙工业园 

金昌龙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100%，经营范围包括：高端

轴套、宽体矿用自卸车液力自动变速箱总成、装载机液力自动变速箱总成、免维

护十字轴生产与销售；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华安县丰山镇南北大道 12 号，系金昌龙公司持有的 2 宗

土地和 6栋厂房及其宗地不动产权。 

1、收储标的：2 宗闲置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为闽（2023）华安县不动产

权第0001651号和第0001652号，面积分别为65107平方米（约97.66亩）、62858.1

平方米（约 94.29亩），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转让标的：6 栋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宗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为闽（2023）

华安县不动产权第 0001650号，宗地面积 142704.9 平方米（约 214.06 亩），房

屋构筑物面积 81666.01 平方米，宗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土地收储定价情况 

综合国有建设用地的相关规定及金昌龙公司土地闲置情况，经与华安县政府

及收储中心协商，交易双方同意按照原华安县经济开发区土地出让价格 84 元/

平方米（5.6万元/亩）予以定价，本次土地收储价款为 1,074.90684 万元。 

（二）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及宗地使用权定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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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建德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德信资评报字【2023】

250号的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方法为成本法。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8月 11日， 

本次拟转让的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及宗地使用权账面原值为 13,586.744776 万元，

账面净值为 11,063.49481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634.4313 万元，增值率

为 32.28%。  

经与华开运营协商，本次房屋构筑物所有权及其宗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按照评

估结果予以定价，交易价款为 14,634.4313 万元。 

五、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及履约安排 

（一）国有建设用地收储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华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乙方：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漳州市华安县人民政府 

2、收储价格及支付方式 

①按原土地出让价格 84 元/平方米（5.6 万元/亩）进行收储，合计收储价

格人民币壹仟零柒拾肆万玖仟零陆拾捌元肆角整（小写¥1074.90684 万元）。 

②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的三个月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收储金

额 1074.90684 万元（大写：壹仟零柒拾肆万玖仟零陆拾捌元肆角整）至乙方指

定银行账户。  

③若甲方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土地收储款项，则甲方除支付上述款项本金外，

还须向乙方支付相应的利息。其中收储款支付时间不超出规定期限 12 个月的，

按年化利率 4.35%支付乙方相应利息；收储款支付时间超过规定期限 12个月的，

按年化利率 6.00%支付乙方相应利息。 

3、不动产权证及不动产交付 

乙方须在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项下全部不动产权证书交付给

甲方，并由甲方向乙方出具签收证明。但甲方足额支付土地收储款项之前，乙方

有权免费使用本协议项下全部或部分不动产。 

4、承诺和保证 

丙方承诺并保证：负责监督乙方移交土地权证，督促甲方按协议约定及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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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乙方收储补偿款，监督甲方履行补偿款逾期利息支付义务及其违约责任。 

甲方无法履约所产生的任何责任由甲、丙方承担。 

（二）不动产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漳州华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①根据甲方委托评估的《福建金昌龙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资产评估

报告书》评估结果，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

（构筑物）所有权的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陆佰叁拾肆万肆仟叁佰壹拾叁

元整（小写¥14634.4313 万元）； 

②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总金额的 15%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其

余的款项在协议生效后 3个月内支付给甲方。 

③乙方在转让款项付清前不得将本协议约定的不动产转让给第三方。如因招

商引资确需对本协议约定的不动产进行全部或部分转让的，乙方应事先告知甲方，

并且应将转让所获得款项优先用于清偿未支付甲方的转让款。 

④乙方在转让款项付清前，未征得甲方同意，不得对本协议约定项下的地上

房屋（构筑物）进行改建、拆除。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⑤转让后，乙方以本协议约定的全部或部分不动产进行抵押贷款，乙方承诺

抵押贷款协议中应列明所贷款项由银行直接支付至甲方在该行所开设的账户。 

乙方使用本协议约定的不动产进行抵押，因抵押所造成的在本协议期内未能

履行本协议要求，所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⑥转让后未付清全款前，乙方以本协议约定的全部或部分不动产对外出租的，

乙方应事先告知甲方，并且因出租所获得的收益须优先用于偿还未支付甲方的转

让款。 

3、标的物的交付方式及权属转移登记 

甲方须在协议生效且收到首付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项下全部不动产

权证书交付给乙方，并在乙方付清首付款后 30 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到相关部门

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4、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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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乙方未能按时足额支付转让款，则乙方除支付上述款项本金外，还应承担

相应违约责任。其中，转让款逾期支付期限为 12个月以内（含 12个月）的，从

协议生效日起第 4个月第一天起算，逾期部分按年化利率 4.35%支付给甲方相应

逾期利息；转让款逾期支付期限超过 12个月的，从生效日的第 16个月第一天起

算，逾期部分按年化利率 6.00%支付给甲方相应利息，且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

议，乙方已支付总金额款项的 15%将作为乙方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不予退还，同

时乙方还应当配合甲方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的一切手续。 

5、其他 

乙方付清所有转让款前，甲方无偿使用本协议书所约定的不动产。乙方付清

所有转让款后，因甲方生产经营需要，乙方应无条件根据甲方的要求，将本协议

书所约定的不动产（不超过 3 栋厂房）租赁给甲方使用，租赁期限暂定为 5 年，

租金参照当地市场行情确定。具体租赁协议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租赁期限届满

后甲方若要续租，乙方应按照当地市场行情价优先出租给甲方。 

（三）交易相关方的履约安排 

本次土地收储及不动产转让协议中设置了交易款项支付安排以及对受让方

履约要求的保障性条款，明确交易各方违约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以约束受让

方按协议约定支付交易款项。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交易款项回收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六、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有利于布局优化。通过土地收储和厂房转让有助于解决全资子公司土

地空置，盘活闲置资产，确保交易各方符合国家土地政策的相关规定，并为后续

金昌龙业务整合及布局优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本次交易不影响金昌龙公司业务经营。为满足金昌龙公司生产经营的

场地需要，交易双方已在协议中设置相应条款，由受让方将部分厂房租赁给金昌

龙公司，租赁期限暂定为 5年，租金参照当地市场行情确定。具体租赁协议由双

方另行协商签订，确保金昌龙公司经营业务不因本次交易受到影响。 

（三）本次收储及不动产转让款项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上述款项进行相应的财

务会计处理，具体影响情况以公司会计处理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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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公告交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27 日 

 

 

 

 


